
編號：二-(一)-1

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學生輔導資源中心學校】實施計畫

-----------------------------------------------------------------------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  

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 10月 1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42029
號函。

三、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四、宜蘭縣政府111年 10月 28日府教學字第1110168248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建立全縣學生輔導網絡之最佳互動模式與內涵，促進網絡組織橫向聯繫

運作及相互支援中心，並有效整合社政、社輔機構、醫療機構、輔諮中心、心衛

中心及大專院校等，協助學校各校辦理學生輔導工作，具體目標如下：

一、建立有效輔導體制。

二、增進輔導組織功能。

三、建立學校內部輔導網絡。

四、協助學生適性發展。

五、培育學生健全人格。

六、整合教育、衛生、醫療、社政、警政、司法、就業服務等外部專業資源，

 建立校際學生輔導網絡。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肆、工作組織：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工作執掌

召集人 王泓翔 教育處處長 督導全縣各國中小推展工作

副召集人 謝麗蓉 教育處代理副處長 協助督導全縣各國中小推展工作

執行秘書
張淑芬

教育處學管科科長 規畫督導全縣各國中小推展工作

委員 廖秀微 輔導團視導
協助督導全縣國中小推展學生輔導
工作

委員 李汪燦 輔導團視導 協助督導全縣國中小推展學生輔導
工作

委員 陳淑玲 輔導團視導
協助督導全縣國中小推展學生輔導
工作

委員 張振源 輔導團視導 協助督導全縣國中小推展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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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委員 黃佑家 輔導團視導 協助督導全縣國中小推展學生輔導
工作

委員 藍介嵐
輔導資源中心學校

校長 執行全縣國中小推展學生輔導工作

委員 黃新民 輔導諮商中心主任 協助國中小學生輔導三級預防工作

委員 陳美璊
宜蘭高中

主任輔導教師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陳黃廷 羅東高中
主任輔導教師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胡碧雲 社輔機構
社會工作師公會理事長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許孟爵 社福機構
家扶中心主任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郭約瑟
醫療機構

聖母醫院醫師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林蒼蔡 社政單位
社會處處長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廖材楨
警政單位

警察局局長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徐迺維 衛政單位
衛生局局長

協助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二、三級
預防工作

委員

陳碧卿 傳承研討組

辦理全縣國中小學生輔導初級預防
分項議題工作

黃新民 輔導諮商組

張哲豪 輔導增能組

藍介嵐 認輔工作組

伍、資源中心服務對象：宜蘭縣103所國中、小學

陸、資源中心工作小組：

職   稱 姓  名 職                   掌

校    長 藍介嵐 統籌一切事宜

輔導主任 石瑩潔 規劃、協調、指揮及執行中心工作

教務主任 沈志杰 負責各項課程安排及師資之提供

學務主任 蘇宇燕 負責各項調查表之發放及設計

總務主任 游世民 負責經費之請購、核銷及場地提供等事宜

人事主任 邱純薇 負責各工作人員請補假及加班等事宜

會計主任 藍含少 負責經費之核撥及審核

輔導組長 游惠君 各項工作執行

生涯發展組長 黃宗傑 資料成果蒐集

工    友 林依萱
吳素玲

製作海報、簽到簿、簽到服務、訂（發）餐盒、茶水、音
響、麥克風、攝影、場地整理、後製檔案

柒、實施期程：112年 1月1日至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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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實施內容與時程：

一、 研習與座談活動實施內容：

項次 時間 研習主題 與會人員 地點 講師名單

1
112.02.08(三)
9：00-16：00

輔導教師專業輔導
知能研習(第一場)：
1.輔導工作推動困境
與工作執行分享

2.輔導媒材在學校輔
導之運用

各校輔導、
學務人員、
中介機構社
工人員等

文化國中
會議室 待聘

2

112.07.05(三)
9：00-16：00

112.07.06(四)
9：00-16：00

輔導教師專業輔導
知能研習(第二場)：
1.輔導工作推動困境
與工作執行分享

2.輔導媒材在學校輔
導之運用

各校輔導、
學務人員、
中介機構社
工人員等

文化國中
會議室 待聘

二、 實施期程：

項次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協助各校推展學輔工作，
建立危機處理網絡

● ● ● ● ● ● ● ● ● ● ● ●

2.各校建立認輔網絡 ● ● ● ● ● ● ● ● ● ● ● ●

3.建立衛生、醫療、社政、警
政輔導網絡

● ● ● ● ● ● ● ● ● ● ● ●

4. 學生輔導資源中心成果
彙編

● ●

玖、預期成效：

一、量的成效：

(一)訂定友善校園實施計畫100校。

(二)訂定友善校園計畫子計畫100校。

(三)成立並運作專業輔導團隊100團。

(四)建立認輔及社會輔導網絡。

(五)建立學校本位評鑑指標100校。

(六)各校三分之二以上的教師參與認輔工作。

(七)建置友善校園實施計畫各項資料100校。

(八)建置友善校園主題網頁100校。

二、質的成效：

(一)藉由辦理各項行動對話活動歷程及評鑑回饋機制中，能找出一個或多個

最佳的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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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學校多元經驗，結為教育夥伴，共同為帶好每一位學生的願景而做

努力。

(三)依據各校環境條件，彈性調整學輔行政組織，藉由最佳的學校行政互動

模式和內涵，建立具有人性化的溫馨校園，減少校園學生意外、暴力、

犯罪事件。

(四)有效提升教師教學輔導專業素養及效能，提供學生愉悅及滿意的學習，

降低一般學生、原住民及單親兒童家庭學生缺曠課與輟學率。

拾、經費來源：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新台幣柒萬元整。

拾壹、承辦本計畫的工作人員依「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校長教師及所屬人員獎懲  

裁量基準」給予敘獎。

拾貳、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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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二-(一)-2(核定版)

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工作】實施計畫

---------------------------------------------------------------------

壹、計畫依據：

一、教育部頒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各
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 10月 1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42029
號函辦理。

三、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四、宜蘭縣政府111年 10月 28日府教學字第1110168248號函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利用小團體輔導方式協助輔導適應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心智發展，

並培養其健全人格，以利其成長與發展。

二、藉由小團體輔導協助高關懷或中輟之虞學生，建立正確人生觀及自我肯

定，降低學生中輟率。

三、藉由小團體輔導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生命教育議題、家庭教育議題等，

協助學生建立正確概念，學習與身旁人、事、物建立良好的互動模式。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

肆、辦理期程：

一、計畫申請日期：112年 5月8日至5月26日。

二、預計審查日期：112年 6月中。

三、審查結果公告：112年 7月初。

四、計畫執行日期：112年 8月1日~112年 10月 31日前。

伍、申請對象：宜蘭縣內公立國民中小學。

陸、辦理內容：藉由計畫申請辦理下列類型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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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兒少保、高關懷、中輟之虞之小團體輔導：

對於兒少保、高關懷、有中輟之虞之中小學生，藉由小團體輔導課程規劃，

提升對學生了解自己、接納自己，提高學習興趣，適應學校生活，進而增

進自我價值的肯定。

二、性別平等教育議題之小團體輔導：

透過小團體活動，協助學生對性別的自我瞭解，進而表現積極自我觀念，

追求個人的興趣，藉此消除性別歧視與偏見，建構不同性別和諧、尊重、

平等的互動模式。

三、生命教育議題之小團體輔導：

希望培養孩子慎思明辨的擇善能力，正向思考、自我認同與樂於關懷之能

量思維，反省生命真正的價值觀，幫助孩子發現自我的尊貴價值。

四、家庭教育之小團體輔導：

對於單親、隔代教養、失親等學生，透過課程規劃，讓學生可以自我悅納，

    改善家人關係，增進家人彼此間的相互尊重及關懷。

五、其他：

依各校校內學生情況，設計符合國中(小)輔導需求之小團體。

柒、申請原則：

一、申請數量：各校可依需求提出專案申請且不限申請1團。(本計畫預計   

補助60團，由本縣評選委員會評選通過，經教育處核定公告後實施之)

二、小團體人數：每團招收人數以8至12名學生為限。

三、活動節數規劃：每團請至少規劃8      節以上  課程，每節課為      50      分鐘  。

四、經費申請：每團最高補助金額為新台幣 壹萬元 整，經費概算表請依   

「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捌、作業期程：

一、112年 5月26日(週五)前，各校請將實施計畫、經費概算表及活動方案設

計表(格式如附件一、二、三)紙本核章版乙份，掛號郵寄至本縣推動   

認輔工作中心學校-文化國中(輔導室輔導組收）彙整，逾期恕不接受申

請(依郵戳為憑)。

二、由評選委員會評選通過之學校團體，經教育處核定發文後，再請各校開

立領據，抬頭為【宜蘭縣立文化國民中學】，事由為【辦理宜蘭縣112年

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推動認輔工作】，並請詳註匯款之公庫

行號名稱、帳號及學校統一編號，送交至文化國中辦理款項核撥事宜。

三、各校請務必於112年 10月 31日(週二)前執行完畢，並將成果報告、照片

紙本及電子檔(email文化國中承辦教師)各乙份，原始憑證正本、經費收

支結報表(紙本核章版乙份)、結餘款送交文化國中。

(一)推動認輔工作成果報告及照片(附件四、五)，格式如下：

1.(封面)宜蘭縣立○○國民中(小)學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  

輔導工作推動認輔工作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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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請核定之實施計畫。

3.推動認輔工作執行成果報告：實施成效及心得、學生回饋、活動    

檢討與建議等。

4.推動認輔工作活動成果照片。

5.項目尚有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列。

6.請將以上內容依順序裝訂成乙冊並傳送成果報告電子檔乙份。

(二)原始憑證正本：請依支出的性質分類、編號後，裝訂成冊送回；經費之

支出如有鐘點費需檢附簽到表。

(三)經費收支結報表(附件六)、結餘款：請按照計畫核定項目結報，經費 

執行後若有餘款，請辦理繳回。

玖、預期效益：

ㄧ、藉由小團體輔導協助中輟之虞學生，加強人際、學校生活適應能力，協助

學生穩定就學。

二、藉由小團體協助兒少保護學生、高關懷學生發掘個人興趣，找回自信。

三、藉由小團體輔導進行性別平等、生命教育、家庭教育等議題，以協助學生

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拾、經費：新台幣陸拾貳萬元整。

拾壹、 承辦本計畫工作人員依「宜蘭縣政府所屬學校校長教師及所屬人員獎懲裁

     量基準」給予敘獎。

拾貳、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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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工作實施計畫 (範例)

壹、 計畫依據：

一、 教育部頒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各級學校辦理

事項工作手冊。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 10月 1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42029號函辦理。

三、 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四、 宜蘭縣政府111年 10月 28日府教學字第1110168248號函辦理。

貳、 計畫目的：

透過小團體協助認輔學生能了解別人、接納別人、進而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藉成員間的互

動，在彼此尊重、接納的氣氛下，修正自己的行為，進而能融洽地與人相處。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宜蘭縣立國民中學或宜蘭縣○○鄉鎮市○○國民小學

肆、 辦理方式：

一、 團體名稱：【○○○○○○】

二、 團體性質與目標：

        ※性質-異質性團體。

        ※目標-1.協助兒童了解自己、肯定自己。

               2.利用團體動力，學習情緒管理。

               3.幫助學生學會尊重別人，增進人際關係。

三、 團體對象：人際互動欠佳的學生。

四、 團體成員的招募與篩選：

        ※招募-1.利用朝會時間向導師說明團體目標，請導師推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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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張貼海報，鼓勵學生自動報名。

        ※篩選-個別面談決定。

五、 團體人數：○年級學生○○人，其中人際互動欠佳學生有○位，一般學生○位。

六、 辦理時間：自112年○月○起至○月○日，每週○、下午12:30~13:20，          

每次50分鐘（依各校行事曆可調整時段），共8次。

七、 辦理地點：本校諮商室。

八、 成員可能的風險：回原班級可能會分享在團體中的情況。

九、 團體的成效評估與追蹤方式：

        ※成效評估-學員自我評估、訪談導師及任課教師。

        ※追蹤方式-不定期聚會、訪談導師及任課教師。

伍、團體的經費概算表：如附件二

陸、團體的活動方案設計：如附件三

柒、講師（與助理講師）專業背景說明：

    賈○○：⊙現任本校教師

    ⊙國立花蓮師範學院輔導二十學分班結業

    周○○：⊙國立台北師範學院特教系畢業

    ⊙現任本校教師

    ⊙參加宜蘭縣團體諮商師培訓

  

承辦人：            各處室主任：           會計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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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宜蘭縣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工作經費概算表
申請單位：○○國民中(小)學 計畫名稱：宜蘭縣111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工作

計畫期程： 112年 8月 1日至 112年 10月 31日

計畫經費總額：10,000元，申請金額：10,000元，自籌款：0 元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核定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

量

單

位

總價

(元)
說明

金額

(元)
說明

業

務

費

外聘Leader

鐘點費
800 節

小團體輔導活動鐘點費編列原則：

(1)Leader：外聘：800元、內聘：400元。 

(2)Co-Leader：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

Leader

             之鐘點費減半支給。

     (每團請至少規劃8節以上)

內聘Leader

鐘點費
400 節

Co-Leader

鐘點費
400/200 節

資料蒐集費 小團體輔導活動參考圖書、媒體、教材等為限。

印刷費 檢附承印廠商發票核實報支。

小計

雜支 ◎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申請補助合計 10,000

自籌

總計

(補助+自籌)

承辦單位核章 會計單位核章 機關長官或負責人核章 教育處

承辦人

教育處

單位主管

 註：請配合依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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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工作活動方案設計(範例)
一、活動課程設計

次別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目標 活動內容 需要器材

1

112.___.___(二)

時 間 ：

12:30~13:20 喜相逢

1. 讓團體成員彼此

認識

2. 凝聚團體成員的

感情

1. 歡迎歌

2. 製作名牌

3. 介紹自己

4. 訂規約

5. 分享回饋

1. B5紙*10

2. 色筆*10

3. 海報紙

2

112.___.___(四)

時 間 ：

12:30~13:20

心手相連

1. 能瞭解自己的生活

習性及喜好。

2. 能發現團體成員與

自己的相似處。

1. who am I

2. 我的五指山

3. 心手相連

4. 分享回饋

1. A4*10

2. 半開海報

紙

3. 色筆*10

二、活動課程流程

活動一：喜相逢/ 112.___.___(二)

一、 暖身活動:談火隱忍者受歡迎的原因  

二、 主要活動：

   （一）製作名牌   （二）介紹自己   （三）訂定團體規約

三、 結束活動：分享今天的心情

活動二：心手相連 / 112.___.___(四)

一、暖身活動：小組圍成圈輪流介紹自己像什麼動物，為什麼？

二、主要活動：

   （一)我的五指山：1.每人紙上描出自己的手掌。

                    2.五指上分別寫出自己的a.興趣b.喜歡看的卡通c.喜歡的運動

                                   d.上學方式e.喜歡的水果。

                    3.利用我的五指山向小組介紹自己。

   （二)心手相連：1.帶領者帶領成員一同將答案一樣或有關連性的手指連起來。

三、結束活動：分享發現與自己興趣相同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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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小團體執行成果報告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活動目的

參加人員

及人次

實施成效

與心得

學生回饋

活動檢討

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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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推動認輔工作活動成果照片

1. 2.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3. 4.

照片說明 照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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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宜蘭縣立○○國民中(小)學結報表

案件名稱：112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推動認輔工作】」實施計畫

核定文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 10月 14日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42029號函辦理。

核定項目 核定金額 支用項目 金額 憑證編號 備註

外聘Leader鐘點費

內聘Leader鐘點費

Co-Leader鐘點費

資料蒐集費

印刷費

雜支

合計

填表人：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

填表說明：本表請依核定函填報，各核定項目與支用項目應互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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